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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相关政策要

求，进一步提升本市供水服务规范化水平，保障供水全过程安全可靠、服务高效便捷，切实维护用户用

水权益，本规范编制组在广泛开展供水服务行业现状调研、系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本市

供水服务区域特征、用户需求及行业发展方向，广泛征求供水企业、行业专家及政府监管部门等各方意

见建议，编制本文件。

本文件共分14章，主要内容包括：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一般规定；

5、供水质量；6、供水接入；7、业务变更；8、抄表收费；9、用户服务；10、信息公开；11、服务窗

口和服务人员；12、投诉处理；13、应急保障；14、质量评价。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水务局归口。

本文件主编单位：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嘉定自来水

有限公司、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桂轶、兰士刚、袁展、刁蓉梅、刘剑锋、于大海、顾赵福、张琦、吕立、许梦

飞、沈青、童俊、陈商、孙美慧、吴超、陈彤、赵乾庆、杜长江。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员：殷荣强、陈士忠、包一丰、王彦、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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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上海市供水服务的供水质量、供水接入、业务变更、抄表收费、用户服务、信息公开、

服务窗口和服务人员、投诉处理、应急保障、质量评价等。

本文件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供水单位提供的供水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78.1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1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

GB/T 778.5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5部分：安装要求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T 32063 城镇供水服务

GB/T 40947 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南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5026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

GB 50331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

CJJ/T 182 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

CJ/T 206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T 224 电子远传水表

CJ 266 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则

JJG 162 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

DG/TJ 08-2065 住宅二次供水设计标准

DB31/T 748 水量计量差错的退补水量核算方法

DB31/T 1091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DB31/T 1438 用水定额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06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供水单位 water utility

以公共供水输配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向单位和个人的生活、生产和其他建设提供供水服务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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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户 customer

与供水单位有供用水关系，接受供水服务的单位或个人。

3.3

供水服务 water supply service

供水单位提供生活饮用水以及与用户在供水接入、抄表收费、用户服务、投诉处理等过程中接触的

活动或结果。

3.4

投诉 complaint

用户因对供水服务态度及服务质量不满而引发争议并寻求解决的行为。

3.5

供水可靠性 reliability of water supply

供水单位为用户不间断地提供符合水质、水压标准供水的能力。

4 一般规定

4.1 供水单位应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便捷公开、绿色先进的供水服务。

4.2 供水单位应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确保供水水质和水压达标，不因供水问题影响用户生产和生活。

4.3 供水单位应提供方便用户的服务渠道、服务流程和办理方式。

4.4 供水单位应公开水质、水压、水价、用户服务与投诉的办理流程及指南等信息。

4.5 供水单位应倡导绿色低碳，使用电子账单。

4.6 供水单位应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技术，推动供水服务升级，提高用户满意度。

5 供水质量

5.1 供水水质

5.1.1 供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DB31/T 1091 的规定，水质监测及评定应按 GB 55026、GB 17051、

CJ/T 206 的规定执行，水质综合合格率不应低于 99%。

5.1.2 供水单位应按 CJJ/T 182 的规定建立三级化验制度，设置车间化验室、水厂化验室、供水单位

化验室，出厂水应在出厂前化验水质。

5.2 供水水压

5.2.1 供水水压应符合 GB 50015、DG/TJ 08-2065 的规定，供水管网末梢压力不应低于 0.16 MPa，管

网压力合格率不应低于 97%。

5.2.2 新建工程入户水表前的静水压力应不小于 0.1 MPa 且不大于 0.35 MPa，当顶层为跃层时，应不

小于 0.13 MPa 且不大于 0.35 MPa。

5.2.3 供水单位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需计划性停水或降压供水时，应提前 72 小时通知受影

响的用户，通知内容包括：

a) 原因和范围；

b) 开始时间；

c) 预计恢复正常供水时间等。

如因意外原因造成停水或降压超时应再次通知受影响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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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供水水量

5.3.1 供水水量应符合 GB 50013、GB 50015、GB/T 50331、DB31/T 1438 及有关规定。

5.3.2 供水管网应采用环状与枝状相结合的布局形式，实现管网互联互通、水量平衡，确保用水高峰

期的供水可靠性。

6 供水接入

6.1 供水单位应公开用户供水接入流程、所需材料，实行一次性办理，落实一次性告知义务。

6.2 供水单位宜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依托线上渠道申请受理，实现用水报装的一站式办理。供水单

位应引导用户通过“一网通办”等政务平台、供水单位营业厅、热线电话等多种服务渠道进行咨询和申

请接入服务。申请资料清单及办理流程等相关信息应在各服务渠道上予以公开。

6.3 供水单位应与用户签署规范的供用水合同，明确界定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新用户合同签订

率应达到 100%。

6.4 供水单位应受理来自“上海市建设联审共享平台”的供水接入申请。供水单位对于符合接入要求

的申请，在获得掘占路许可及其他必要手续后，应与报装用户协商确定接入日期，并自接入工作启动之

日起 6 个自然日内完成接入服务。

6.5 供水单位应严格遵守本市供水接入政策。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单位不应向用户收取

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市政供水管网所产生的入网工程建设费用，用户提出的超标准供应或个性化

需求的延伸服务费用除外。

7 业务变更

7.1 变更业务包括过户、用户信息变更、用水性质变更等业务，供水单位应明确业务办理条件和所需

的材料。

7.2 供水单位应在用户申请资料完整无误，且结清前期水费情况下，按表 1 服务处理期限为用户办理

过户、用户信息变更、用水性质变更等业务。

7.3 用户业务变更时，供水单位均应与用户签订供用水合同。

8 抄表收费

8.1 水表

8.1.1 选用的水表应符合 GB/T 778.1、CJ 266 和 CJ/T 224 的规定。

8.1.2 水表安装应按 GB/T 778.5 的要求执行。

8.1.3 水表的检定和更换周期应符合 JJG 162 的规定。

8.1.4 供水单位调换水表宜提前 5 个工作日告知用户。

8.1.5 水表发生故障时，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8.1.6 供水单位应协调用户配合做好定期换表和故障换表工作。

8.2 抄表

8.2.1 供水单位为新建、新接入或新登记并建立用水档案和账户的用户进行首次抄表的期限，不宜超

过 3 个月。

8.2.2 供水单位应定期抄表计量。除不可抗力的因素外，居民水表的抄表周期不应超过 2个月，非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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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水表（含消防表）的抄表周期不应超过 1 个月。

8.2.3 供水单位应准确抄表计量，当不能抄见水表时，可估抄水表、估计水量，并通过账单告知用户。

连续 2 次估表后，宜见表抄表。

8.2.4 供水单位可通过账单提示等方式告知用户下次抄表时间。若需要变更抄表周期，应提前 5 个工

作日与用户商定。

8.2.5 电子远传水表每年应不少于一次现场抄表或巡检复核。

8.2.6 供水单位到户抄表应核对信息，发现不符应及时修正。供水单位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水量异常

判断标准，抄表时发现用户用水量异常的，应及时告知用户。告知用户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口头告知；

b) 张贴告知单；

c) 拨打用户电话通知；

d) 向用户手机发送短信；

e) 向用户通讯地址投递通知。

8.3 收费

8.3.1 水费结算水量应以水表计量为依据，并根据水费单价计算水费后出具缴费通知单。水费单价应

按照价格管理部门制定的水价执行。

8.3.2 供水单位应提供方便用户的多种水费缴费、查询方式。

8.3.3 供水单位应在水费缴费通知中明确用水量、应缴水费金额、水费构成、缴费期限。用户逾期未

足额缴纳水费，供水单位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发送水费催缴通知书（核对单）；

b) 按双方（合同）约定的标准向用户收取欠费违约金；

c) 发放律师函或诉讼。

8.3.4 供水单位对已执行阶梯水价享受一户多人口政策的即将到期的用户，应提前三个月通知用户办

理续约。

8.3.5 抄表收费信息应正确、清晰地告知用户。缴费通知单应自开账后 3 个工作日内寄发。

8.3.6 当用户对水表计量有异议，并提出水表检定要求时，由第三方水表检定机构进行检定。水表检

定结果为不合格的，检定费用由供水单位承担，并按照 DB31/T 748 等相关规定做好水费退补工作；水

表检定结果为合格的，检定费用由用户承担，并缴纳相应水费。水表检定期间，应保障用户正常用水。

9 用户服务

9.1 供水单位应提供 24 小时电话服务，建立单位官方网站、营业厅（线上/线下）、公众号、信函等

服务渠道。宜建立 APP、小程序、电子邮件、短信、传真等服务渠道和配备自助服务设备。

9.2 供水单位应及时处置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等各渠道服务工单及相关事项。

9.3 服务渠道应保持畅通，遵守以下规定：

a) 传统电话应做到铃响三声有应答，呼叫中心转入人工座席的电话做到 20 秒内接起；

b) 营业厅服务一般等待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

c) 线上服务应保证 24 小时进行受理；

d) 信函及其他渠道服务应在收函后 3 个工作日内回应用户。

9.4 供水单位宜合理安排线上客服，解答用户的在线咨询，按服务要求及时回复、受理，确保网络运

营通畅。

9.5 线上业务审批及时率应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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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受理用户反映的服务问题后应在 2 小时内做出响应，用户服务处理期限应符合表 1的规定。对在

规定的处理期限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向用户说明原因，并承诺解决的时间；对非供水单位服务范围的，

应向用户说明，并给予用户适当引导。

表 1 用户服务处理期限

序号 用户诉求 处理期限
a

1 无水（临时停水） ≤24 小时

2 水质异常 ≤24 小时

3 水压异常 ≤24 小时

4 管道漏水
b

漏水≤24小时；爆管2小时内止水，并立即组织抢修

5 井盖缺损 ≤24 小时

6 其他
c ≤3个工作日或约期

a
处理期限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约期，并在约期内处理。

b
申请掘路执照和占路证时长不计入。

c
其他包括：抄表收费、咨询等。

9.7 供水单位应建立用户回访制度，对所受理的业务进行抽样回访，听取用户对服务态度、工作质量、

处理时限及处理结果等的意见和建议。

10 信息公开

10.1 供水单位应设置信息公开目录，并在官方网站首页显著位置设置专栏，主动公开企业概况信息、

服务信息和与供水服务有关的规定、标准等内容。

10.2 供水单位应通过单位网站、营业厅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提供供水服务信息，重点公开下列信息：

a) 供水服务范围；

b) 供水价格，维修及注释中相关服务价格标准，有关收费依据；

c) 供水接入流程；

d) 供水缴费、维修及注释中相关服务办理程序、时限、网点设置、服务标准、服务承诺和便民

措施；

e) 计划类施工停水及恢复供水等供水可靠性信息；

f) 抄表计划信息；

g) 供水水质信息；

h) 供水设施安全使用常识和安全提示；

i) 咨询服务电话、报修和监督投诉电话等；

j) 其他。

注：相关服务包括居民总表分装申请、居民接水申请、单位接水申请、阶梯用水一户多人口申请、

单位过户、居民过户等事项。

10.3 供水单位应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

10.4 供水单位应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11 服务窗口和服务人员

11.1 营业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入口处设置明显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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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足够的等候空间；

c) 设置信息公示、用户评价等服务设施；

d) 设置无障碍通道，并保持畅通；

e) 服务承诺上墙；

f) 保持环境整洁。

11.2 网上营业厅、公众号等在线服务应做到指引清晰，操作简便。

11.3 服务人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统一服装、衣着整洁、佩戴工作相关证件；

b) 举止文明、语言规范、态度热情；

c) 熟悉相关业务，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服务技巧；

d) 遵守职业道德。

11.4 上门服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按照与用户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

b) 应主动出示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来由；

c) 不得进入与服务内容无关的空间；

d) 服务完成后清理作业现场并带走作业垃圾；

e) 服务结束后准确记录作业内容。

12 投诉处理

12.1 供水单位应建立电话、网络、信函、营业厅和网点等多种投诉受理渠道。

12.2 供水单位应建立并完善投诉处理制度，并对办理流程、时限等信息予以公开。

12.3 受理用户投诉后应及时做出响应，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处理，投诉处理及时率应达到 100%。对在

处理期限内不能解决的投诉，应及时向用户说明原因，并提出进一步解决的措施和时间。

13 应急保障

13.1 供水单位应制定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按规定定期组织演练。发生供水突发事件时，供水单

位应启动对应级别的应急预案。

13.2 供水单位应按需求配备应急服务人员和储备应急物资。

13.3 发生影响供水服务的紧急情况时，供水单位应在 2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或抢修。突发爆管等事故

造成降压或停水时，供水单位应启动应急预案，在组织抢修时及时告知用户。停水超过 12 小时，应采

取临时措施供应居民生活用水。

13.4 遇到自然灾害、重大水质污染、重大生产事故等严重影响正常供水服务的突发性事件，供水单位

应根据应急预案采取相应措施，在处置过程中，供水单位应主动公开信息，回应用户关切。

14 质量评价

14.1 供水单位应建立服务质量评价制度，并定期进行服务质量自我评价。

14.2 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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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序号 服务指标 目标值 计算方式

1 水质综合合格率 ≥99% 检验合格次数/检验总次数×100%

2 管网压力合格率 ≥97% 检验合格次数/检验总次数×100%

3 故障修复及时率 ≥95% 及时修复故障设备的工单数/总报修工单数×100%

4 电话接通及时率 ≥98% 20 秒内被接起的电话/总来电量×100%

5 线上业务审批及时率 100% 及时完成审批的线上业务数/总线上业务数×100%。

6 服务及时率 ≥99% 在规定处理期限内供水服务处理件数/供水服务总件数×100%

7 抄表及时率 ≥99% 抄表日程偏差三日及以内抄表数量/总抄表数量×100%

8 故障换表及时率 ≥95% 在规定处理期限内更换的故障表数/总故障表数×100%

9 投诉处理及时率 100% 在规定处理期限内投诉处理件数/投诉总件数×100%

10 供水可靠率

或户年均停水时间

≥95%

或≤1天

按照《上海市供水可靠性管制计划(试行)》的规定计算

或按照 GB/T 40947 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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